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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文件 
 
 
 

沪应急行规〔2020〕6号 

 

 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危险 

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

运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、各区应急管理局、各有关单位： 

《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我局 2020 年 7月 2 日第 9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

2020 年 7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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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 

系统运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保障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

预警系统（以下简称为监测预警系统）有效运行，切实督促企业

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强化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排查及应急处置

能力，根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快推进危险

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，结合工作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的运

行管理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监测预警系统用于促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，

帮助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了解全市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存储企业以及

涉及重大危险源的工贸企业的安全生产异常信息处置情况，辅助

应急管理部门开展企业安全生产状态评估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 

第四条 企业是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的责任主

体，负责按要求录入视频监控数据、监测预警数据和安全生产承

诺等内容；负责对预警信息的即时核实、及时处置和消警反馈；

负责监测预警系统运行安全以及数据 24 小时在线安全传输; 负

责分析、防控企业各类风险，消除风险上升影响因素。 

第五条 市应急局是全市监测预警系统的统筹管理部门，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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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全市各辖区监测预警系统运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，编制

监测预警系统操作手册指导各辖区规范使用，定期分析全市危险

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动态；负责确定市级监控值守机构，明确监

控值守机构工作职责并做好监督指导；负责对接应急管理部全国

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平台。 

第六条 区应急管理局是辖区内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的具体管

理部门，负责对辖区内监测预警系统运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

查，每月组织分析辖区内危险化学品安全重点风险，变化趋势及

存在的问题；逐步确定区级监控值守机构，明确监控值守机构工

作职责并做好监督指导。 

第七条 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园区内监测预警系

统运行管理工作的各项职责，负责对园区内监测预警系统运行使

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，每月组织分析园区内危险化学品安全重

点风险，变化趋势及存在的问题；负责确定园区监控值守机构，

明确监控值守机构工作职责并做好监督指导。 

第八条 监控值守机构是监测预警系统的日常值守部门，负责

对视频图像、监测预警数据全天候实时监测监控；负责系统预警

发布的管理，跟踪企业的预警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应急管理部门或

上海化工区管委会反馈；负责收集整理各类预警核查、处置情况，

统计分析监测预警系统内各类数据；负责定期收集整理企业安全

生产承诺等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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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技术保障机构负责监测预警系统的运行和维护，及时

处理系统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问题，确保系统数据向应急管理

部的实时上传。 

第十条 企业预警信息由监测预警系统根据企业固有风险、监

测数据的平均扰动率、重复报警次数、点位平均报警次数、平均

消警时长、最大报警持续时间、每日风险承诺等指标综合分析确

定，实时自动向各级应急管理部门、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、

各级监控值守机构和企业推送。根据应急管理部预警的分级，预

警信息分为红色、橙色、黄色和蓝色四级，其中红色为最高级，

蓝色为最低级。蓝色预警属于企业默认的固有低风险，系统不产

生预警信息。 

第十一条 监测预警系统推送预警信息后，企业应立即安排专

人赴现场核实情况，落实应对处置措施，限时降低预警等级，将

处置结果录入监测预警系统。 

第十二条 园区监控值守机构或区级监控值守机构在接收系

统推送的预警信息后，及时跟踪企业处置情况；对于企业未及时

降低预警等级的，应通过电话或视频连线等方式与企业核实情况，

并通知辖区应急管理部门。辖区应急管理部门可组织执法人员进

行现场核查，督促企业预警降级，将处理结果录入监测预警系统。 

第十三条 市级监控值守机构通过监测预警系统跟踪全市企

业预警信息的核查、处置情况；对于企业未及时降低预警等级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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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辖区应急管理部门，了解核查情况，督促预警处置实现工作

闭环。 

第十四条 企业不得擅自停用或摘除安全仪表及自动化设备，

不得破坏、停用采集设备，不得无故停电、断网、离线。企业存

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由市、区两级应急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五条 按照国家和本市信息安全相关机制，各单位要明确

监测预警系统信息安全责任人，建立健全监测预警系统的信息安

全管理制度、流程和工作规范；严禁擅自将系统数据和图像外传，

严格落实各项安全责任，确保信息安全落实到位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0年 9 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

年 8 月 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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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 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7月 30日印发 

共印 25份 


